 
	晋江市教育局文件


晋教执〔2008〕35号


晋江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师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工作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师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的管理工作，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学校申请组织师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中学、职校、市直学校组织师生外出活动由教育局负责审批，审批时应提供以下材料（一式两份：单位、教育局各存一份）：

1、申请报告（学校主要领导签名、盖单位公章）；

2、活动组织方案；

3、活动安全应急预案；

4、与正规旅游公司或运输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5、旅游公司或运输公司法人代表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6、保险单复印件；

7、行驶证、驾驶证（符合驾驶相应车辆的驾驶证，驾龄应满3周年以上）复印件；

8、活动经费分担情况。

二、基层小学、幼儿园组织师生外出活动一般控制在泉州市范围内，由各镇（街道）教委（育）办负责审批[审批表一式三份：单位、教委（育）办各一份，一份由教委（育）办送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备案]。

三、审批程序：

1、申请学生集体外出(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除外)，中学（职校）先送中教科、市直学校（小学、特教、幼儿园）先送初幼教科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再送执法检查科报分管领导审批；

2、申请教师集体外出由人事科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分管人事领导审批；校级领导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3、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学生外出社会实践活动由德育科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分管领导审批后，再送执法检查科备案。

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师生集体外出活动，要严格按文件规定的程序、要求报批后方可组织实施，违者将在全市通报批评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晋江市教育局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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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泉州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晋江市委办、市政府办，市有关领导，存档
晋江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8年8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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